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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好“快”字诀
绿色通道显神威

“快过年了，找不到老板，拖欠我们的工资该怎么办？法
官，你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啊！”春节前，赵某等230名农民
工愁眉不展。

这些农民工分别来自云南、江西等地，在义乌一家销售公
司打工。2015年以来，公司拖欠他们工资款400余万元。在当
地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员工们与公司达成调解协议。为尽
快领到工资，员工们于2月3日向义乌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义乌法院为这批案件开通了涉民生案件执行的“绿色通
道”。接到司法确认申请后，法院立案窗口立即安排多人集中
受理立案，同时抽调6名审判人员协助审核并作出裁定，加班
至第二天凌晨才完成司法确认。

2月4日，赵某等人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立案窗口又会同
执行人员集中受理。“帮民工讨回欠薪是头等大事，让他们安心
回家过年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义乌法院执行局局长李小坚说。

为此，执行局从法院先前冻结划拨的被执行人存款中优先
拨付民工工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至凌晨3时，将400余万元
欠薪发放手续办妥。赵某和同事们从银行办妥转账或领款手
续后，开心地踏上了回家过年之路。

据了解，义乌法院于2015年初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企业欠薪案件立案、审理、执行的若干意见》，从建立快速反
应机制入手，开辟绿色通道，快立、快审、快执，在立案、审判、执
行等各个阶段，细化责任分解，提高工作效率。对欠薪案件申
请执行的，做好“四优”服务，即优先接待、优先立案、优先执行、
优先兑付执行款。同时，发挥执行指挥中心的督导、指挥和快
速反应作用，通过“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组织机构代码查询
系统，积极借助银行、国土、车管所等部门的资源优势，主动查

找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房产、车辆等财产，集中对财产线索进
行调查核实。

据统计，2015年，义乌法院依托这一机制累计执结涉农民
工工资案件1050件，追回薪金1173.5万余元，保障了众多劳动
者的权益。

念好“细”字诀
多种举措齐上阵

“执行难”是目前法院工作中存在的最大难题之一，涉民生
案件由于当事人实际偿付能力弱等因素，执行更为艰难，义乌
法院为此用足用细多种执行措施。

在执行某服饰有限公司42起劳动争议仲裁系列纠纷案件
中，执行法官依法对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某采取司法拘留
措施。

执行法官深知，拘留只是手段，让农民工拿到应得的血汗
钱才是目的。因此，执行法官并没有简单地中止案件的执行，
而是多次前往拘留所提审杜某，严厉批评了杜某规避执行的违
法行为，并阐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可能面临的严重后果。

在发现杜某有悔过之意后，执行法官积极组织杜某亲属与
农民工协商，提出多种和解方案。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农民工
拿到了相应的款项，案件顺利执结。在领到执行款的那一刻，
农民工纷纷为执行法官的苦口婆心点赞。

义乌法院还通过媒体曝光，在当地最大的综合信息服务平
台——“义乌热线”开设了“老赖曝光台”，曝光拒不履行义务的
被执行人信息，通过网友的广泛传播，增强执行威慑力，敦促

“老赖”主动履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此外，义乌法院还通过将被执行人纳入最高法院失信“黑名

单”，令“老赖”在贷款申请、资质认定、高消费等方面处处受限。

同时，积极落实公安协助查控被执行人机制，对于下落不明的被
执行人，委托公安机关协助查找行踪，让“老赖”无处可逃。

念好“情”字诀
展现司法人情味

“涉民生案件与群众生计休戚相关，法院一直都竭尽所能，
但有时受客观条件限制，被执行人确实没有履行能力，我们也
很无奈。”义乌法院的一名执行法官说。

有这样一个案件，2012年5月，徐某驾驶的无号牌摩托车
与陶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造成陶某受伤，法院判决
被告徐某赔偿原告陶某53000余元。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人员通过执行查控系统查询，
发现被执行人徐某属于“三无”人员，无存款、无车、无房。徐某
家住江西九江，执行干警前往调查后发现，徐某确实家徒四壁，
且本人在此次交通事故中也失去了劳动能力。

对于这种情况，执行法官一方面做徐某的思想工作，让其
积极想办法筹钱，另一方面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为陶某发放了
5000元司法救助金，帮助其暂时渡过难关。

陶某收到的司法救助款，来源于义乌法院司法救助专项资
金。救助资金由市财政每年专项列支，用于救助极度贫困的当
事人及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和“三养”费用等涉民生案件的
困难当事人。

对符合救助条件、生活确实困难的申请人，法院告知其申
请救助的权利，依法审查报批，及时予以救助，解决其基本生活
问题。在春节前的集中执行活动中，义乌法院累计救助涉民生
案件困难当事人51人次，救助金额达12万余元。

执行干警现场调查

执行干
警向当事人
了解情况

念好快、细、情三字诀
义乌法院努力打造执行民生工程

通讯员应金鑫 黄浩 本报记者 蒋东晓

为依法保障涉民生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义
乌市人民法院扎实推进涉民生案件专项集中执行活动，通过念好“快”
“细”“情”三字诀，努力打造执行案件中的民生工程。仅2015年11月
初到2016年春节前集中执行涉民生案件期间，义乌法院就执结523
件，到位标的570万元。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11日

（2015）温瓯商初字第1719号
浙江尚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吴昌伟、南方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温州潘桥国际汽车城有限公司、吴光福、凃秀
钗：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
告浙江尚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吴昌伟、南方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温州潘桥国际汽车城有限公司、吴光福、凃秀钗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
30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867号

陈德幸、林满华、陈德金：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德幸、林满华、陈德金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2016）浙0303民初8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
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16年6月20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法
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00016号

黄笑云、林宝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中瑞鞋材有限
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868号

陈先锐、董秋琴、陈中炮：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先锐、董秋琴、陈中炮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2016）浙0303民初86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
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16年6月20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法
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869号

林仲帐、李贤冲、陈云种：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林仲帐、李贤冲、陈云种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2016）浙0303民初86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
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16年6月20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法
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108号

浙江众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洞头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去向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现定于2016年6
月23日9时在本院小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由代理审判
员董文锐、人民陪审员甘世算、人民陪审员吴金寿组成合
议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5）温文商初字第614号

李山东：原告李小洁与被告李山东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5）温文
商初字第6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山东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李小洁货款1.9万元
及利息损失（从2015年10月30日起按年利率4.6%计算
至款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75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925元，由被告李山东负担，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内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5）嘉秀商初字第672号

蒋其龙、郑燕、嘉兴市绿芳家庭农场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高云彪诉被告蒋其龙、郑燕、周建良、嘉兴市绿
芳家庭农场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嘉秀商初字第672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380号

曹利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丁桥支行诉你及浙江星益达增强材料有限公
司、朱志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6月28日上午9点在本院盐官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963号

朱如法：本院受理原告海宁日盛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判令
你归还借款500000元并支付自2013年12月30日起至还
款之日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7日的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441号

殳伟国：本院受理原告冯守明与被告殳伟国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限你
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
按时领取，经过六十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16号

张栩华:本院受理原告海盐地矿机械厂诉被告张栩
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424民初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
被告张栩华欠原告海盐地矿机械厂货款452143元，并偿
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950.24元（其中，以2075为基
数，自2015年4月22日起；以26800元为基数，自2015年
6月23日起；以423268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7日起均
以年利率5.6%暂计算至2016年1月22日止，按年利率
5.6%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以后利息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
上述款项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结；二、驳回
原告海盐地矿机械厂的其余诉讼请求。限你在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5)嘉桐乌商初字第200号

王周平(公民身份号码：330105196407210036)：
本院受理原告李龙超诉被告王周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5）嘉桐乌
商初字第2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王周平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李龙超借款本金22500
元；二、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25元，由被告王周平负担
362.50元，由原告李龙超负担62.50元。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86号

任正伟(332602197612021650)、嘉兴市经开嘉宁
日用品商行、梁省(332602197807041395)：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融信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任正伟、嘉兴市经开嘉宁
日用品商行、梁省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652号

胡雄斌、徐国忠、刘春菊：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融信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胡雄斌、徐国忠、刘春菊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1211号

周建庆、邱海庆：本院受理原告刘亚民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808号

吴跃强：本院受理原告赵小飞诉被告吴跃强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监督卡、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浔商初字第483号

崔学恩：本院受理原告纪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向你公告送达（2015）湖浔商初字第48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5）湖浔商初字第466号

姚忠平、孙秋鸿：本院受理原告吴旭康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5）湖浔商初字第46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民初字第3301号

陈小乐：原告刘锐诉被告陈小乐、施严传、天安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支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婺民初字第330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557号

蒋燎原、朱月芳、蒋侃侃：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诉被告蒋燎原、朱月芳、蒋
侃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届满之日起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5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559号

金华市泰德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沈锦旺、金华市金意
齿轮刀具有限公司、李挺聪、翁群、俞平、傅小君：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诉被告
金华市泰德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沈锦旺、金华市金意齿轮
刀具有限公司、李挺聪、翁群、俞平、傅小君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届满之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488号

楼思麟、张峻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
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届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届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5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5法庭开庭审理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东商初字第7217号

郑礼钢、吴凯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阳支行诉被告郑礼钢、吴凯林信用卡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开庭传票。原告诉称要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
告签订的《牡丹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合同》，由被告立即
归还原告尚欠的透支本金、手续费、利息、滞纳金合计
150796.26元（利息、滞纳金均已计算至2015年10月25
日，其后的利息、滞纳金按牡丹卡章程约定计算至透支债
务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实现债权支出的
律师代理费6628元；3、判令原告对被告提供抵押的汽车
（车牌号浙G058MX，车架号LSVXN65N3D2100589，发
动机号679973）拍卖款，在上述透支本金、手续费、利息、
滞纳金、律师费用等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合议庭组成人
员：审判长华锋，人民陪审员韦乐姣、叶春录。本院定于
2016年4月26日9：30在东阳市人民法院第18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769号

蒋会林：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鑫泰印花材料商行诉
被告蒋会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蒋会林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义乌
市鑫泰印花材料商行诉请：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79632.2元
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5年9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吴新辉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春洋、朱翠玉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
年5月2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